
证券代码：

002557

证券简称：洽洽食品 公告编号：

2013-003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解散及相关事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近日接到发起人外资股东亚洲华海贸易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亚洲华海

"

）的通知，告知经公司股东会研究决定解散。亚洲华海解散后，其股

东按持股比例，依法继承其账面资产。

亚洲华海持有公司

63,375,000

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18.75%

。亚洲华海解散后，其持有的

本公司股份由其股东万和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64%

）、中国消费品投资公司（持股

36%

）按比

例分别继承。即万和投资有限公司将持有

40,560,000

股的公司股份，占总股本的

12%

；中国

消费品投资公司将持有

22,815,000

股的公司股份，占总股本的

6.75%

。

相关工商登记手续完成后，公司发起人外资股东将由亚洲华海变更为万和投资有限公司、中

国消费品投资公司。

万和投资有限公司和中国消费品投资公司将严格遵守公司发起人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

限制及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自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之日（

2011

年

3

月

2

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本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公司的股份，也不

由股份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本次发起人外资股东解散及其股东依法继承公司股份对公司不构成任何实质性影响，

由此产生的相关权益变动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514

证券简称：渝开发 公告编号：

2013-007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29

日以电话方式向各

位董事发出关于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的通知。

2013

年

1

月

31

日以传真方式召

开。会议应到董事

7

人，实到董事

7

人。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重庆会展中心置

业有限公司提供股东借款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重庆会展中心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会展置业

"

， 本公司持股

40%

，为实

际控制人，合并报表）的股东按持股比例向会展置业提供借款，以解决其资金支付问题。本次

股东借款总额为

7500

万元，本公司持股

40%

，向会展置业提供股东借款为

3000

万元；重庆

海航中弘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20.1%

，向会展置业提供股东借款为

1507.5

万元；森源家具集团

有限公司持股

17.4%

，向会展置业提供股东借款为

1305

万元；重庆丽凯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持

股

22.5%

，向会展置业提供股东借款为

1687.5

万元。所有股东借款将同步到位，借款期限为

1

年，不计利息。

截止目前，各股东累计向会展置业借款

14250

万元；本公司累计向会展置业提供股东借

款

5700

万元。

特此公告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2

月

1

日

证券代码：

600267

股票简称：海正药业 编号：临

2013-03

号

债券代码：

122094

债券简称：

11

海正债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美国

CELSION

公司

ThermoDox

三期临床结果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美国

Celsion

公司（以下简称

"Celsion

公司

"

）于

2013

年

1

月签订了其专利产品

ThermoDox

（热敏脂质体阿霉素）在中国大陆、香港

和澳门地区的开发和销售意向性协议。该事项已于

2013

年

1

月

23

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

2013

年

1

月

31

日晚上

8

点，

Celsion

公司宣布

ThermoDox

联合射频消融在原发性肝癌的

三期临床研究（

HEAT

研究）没有达到主要临床研究终点。相比单纯使用射频消融治疗，

Ther－

moDox?

和射频消融联合改善中期肝癌病人的无疾病进展期

33%

，

P

值

=0.05

。

ThermoDox?

在研

究中显示良好的耐受性，没有严重不良反应。

Celsion

公司对

ThermoDox?

三期临床研究（

HEAT

研究）入组的病人将继续观察其总生存

情况，并会对

HEAT

研究数据进行亚组分析。

ThermoDox

的三期临床研究（

HEAT

研究）一共

入组了来自

11

个国家的

701

个病例，其中中国大陆病人

208

例。

根据

ThermoDox

三期临床研究结果，本公司将终止与

Celsion

公司签订的关于

ThermoD－

ox

在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地区的开发和销售意向性协议，并且不再支付后续费用。本次终

止协议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造成影响。

未来本公司将根据亚组分析结果，特别是中国病人亚组分析结果进一步决定是否在中国

开展

ThermoDox

的临床研究、注册和市场开发工作。之前本公司支付给

Celsion

公司的

5

百万

美元用于脂质体技术开发，这项合作不会因为

ThermoDox?

三期临床研究结果而改变。本公司

将一如既往地致力于新型脂质体技术开发，提升公司在脂质体工艺制备的国际水平和产业化

能力。

本公司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及时披露进展情况，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

年

2

月

1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５３

证券简称：天马精化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１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一、

２０１２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１０１

，

１４６ ８７

，

３８７ １５．７４％

营业利润

８

，

９６２ ８

，

９４４ ０．２０％

利润总额

９

，

８３２ ９

，

１５５ ７．３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７

，

６４９ ７

，

５７８ ０．９４％

基本每股收益（元）［注

２

］

０．３２３ ０．３１６ ２．２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０．６２％ １０．４６％ ０．１６％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１２５

，

２５１ １１９

，

３６９ ４．９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７３

，

２８３ ７５

，

０４８ －２．３５％

股 本

２４

，

０００ １２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３．０６ ６．２５ －５１．０４％

注：

１

、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

２

、因本期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为保持数据的可比性，上表中上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

已按转增后的股本重新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 面对复杂严峻的经济大环境和激烈的市场竞争， 公司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

向、整合公司资源，不断调整优化产业布局、产品结构，扩大产能，积极拓展销售，各项工作稳

步向前推进。

２０１２

年度，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报告期内， 面对复杂严峻的经济大环境和激烈的市场竞

争，公司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整合公司资源，不断调整优化产业布局、产品结构，扩大产

能，积极拓展销售，各项工作稳步向前推进。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１０１

，

１４６

万元，同比增长

１５．７４％

；利润总额

９

，

８３２

万元，

同比增长

７．３９％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７

，

６４９

万元，同比增长

０．９４％

。

本报告期末股本较报告期初变动

１００％

， 其变动原因是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实施利润分配方案

转增股本所致。

本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较报告期初变动

－５１．０４％

，其变动原因是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实施利润分配方案转增股本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业绩预告相符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

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快报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二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５０

股票简称：深天马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２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 （星期

五）以书面和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星期四）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公司

董事会成员

６

人，实际参会的董事

６

人，分别为：吴光权先生、由镭先生、汪名川先生、邹雪城先

生、陈少华先生、章成先生。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本次会议讨论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

．

审议通过《关于更换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于近日收到蔡展生先生关于辞去公司董事、副董事长职务的辞职报告，公司董事会接

受蔡展生先生因工作原因辞去公司董事、副董事长职务。

根据股东深圳市通产集团有限公司的推荐， 同意提名朱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候选人，并提交股东大会选举。

董事会对蔡展生先生在担任董事期间对公司的经营和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

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附件：朱军个人简历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二月一日

附件：

朱军个人简历

朱军，男，

１９６３

年出生，南开大学毕业，经济学博士学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注册咨询工

程师、注册资产评估师、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注册高级企业风险管理师、澳大利亚资深公共会计

师、皇家特许测量师学会专业会员、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风险管理者联谊会副会长。现任

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历任中资资产评估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首席评估师。

朱军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的惩戒，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５０

股票简称：深天马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３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星期五）

以书面和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星期四）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公司监事

会成员

４

人，实际行使表决权的监事

４

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本次会议讨论并通过如下决议：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更换公司监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于近日收到王维星先生关于辞去公司监事职务的辞职报告， 公司监事会接受王维星

先生因工作原因辞去公司监事职务。

根据股东深圳市通产集团有限公司的推荐， 同意提名徐斌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候选人，并提交股东大会选举。

监事会对王维星先生在担任监事期间对公司的经营和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附件：徐斌个人简历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三年二月一日

附件：

徐斌个人简历

徐斌，男，

１９６９

年

１０

月出生，中国国籍，硕士研究生学历，经济师，中共党员，现任深圳市

通产集团有限公司企划部部长。历任深圳华晶玻璃瓶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经理、总经办主任、

总经理助理、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深圳市通产包装集团有限公司玻璃事业部副总经理，肇庆

市通产华晶玻璃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徐斌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的惩戒，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５０

股票简称：深天马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４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９

日（星期二）下午

１４

：

００

２

、会议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马家龙工业城

６４

栋东

７

层会议室

３

、会期：半天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６

、出席对象：

（

１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聘任律师。

（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８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更换公司董事的议案

２

、关于更换公司监事的议案

三、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７

日、

１８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８

：

００

）

２

、登记方式：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证明进行登记；法人股东须持

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和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

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路远或异地股

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３

、登记地点：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深圳市南山区马家龙工业城

６４

栋

东

７

层），信函登记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４

、通讯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马家龙工业城

６４

栋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

公室

邮编：

５１８０５２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６２２５７７４ ８６２２５７７２

四、其他事项

１

、与会股东食宿和交通费用自理。

２

、会议咨询：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总机：

０７５５－２６０９４２８８

直线：

０７５５－８６２２５８８６ ２６０９４８８２

联系人：刘长清、蒋涛

特此通知。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二月一日

附：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 单位（个人）出席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进行投票，并代

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公司

／

本人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意见：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赞成（股） 反对（股） 弃权（股）

１

关于更换公司董事的议案

２

关于更换公司监事的议案

注：

１

、如委托人未对投票做明确指示，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２

、如欲投票同意议案，请在“赞成”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反对议案，请在“反

对”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弃权议案，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简称：兴发集团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４１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０９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八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七届八次董事

会会议。会议应收到表决票

１３

张，实际收到表决票

１３

张，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０

表决结果：

１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

证券简称：兴发集团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４１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１０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

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七届八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对公司预先投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１１０

，

７６１

，

１４１．６８

元进

行置换。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４２３

号）核准，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向社会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６９９１

万股，发行价格每股人民币

１９．１１

元，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１３３５９８．０１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４６７９．６０

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

１２８９１８．４１

万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经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勤信

验字〔

２０１２

〕

１００９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二、募投项目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情况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以及公司六届二十二次、七届二次董事会决

议，公司拟以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的资金对宜都兴发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都兴发”）

增资

５７８０１．３６

万元用于新建

１０

万吨

／

年湿法磷酸精制项目， 对宜都兴发增资

２３４０７．６４

万元

用于新建

２００

万吨

／

年选矿项目。根据公司《非公开发行预案》，鉴于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到

位时间的不确定性，为及时把握市场机遇，尽早使投资项目发挥经济效益，在募集资金到位

前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需要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在募集资金到位后再行置换。

根据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 《关于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情况的鉴证报告》（勤信鉴证［

２０１３

］

１００２

号），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共计

１１０

，

７６１

，

１４１．６８

元，具体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 万元

募投项目名称 已预先投入资金

１０

万吨

／

年湿法磷酸精制项目

４

，

３６０．０１

２００

万吨

／

年选矿项目

６

，

７１６．１０

合计

１１

，

０７６．１１

公司将以本次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１１０

，

７６１

，

１４１．６８

元。

三、本次募投项目资金置换的相关意见

１

、独立董事核查后，发表意见认为：根据公司的专项说明，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共计

１１０

，

７６１

，

１４１．６８

元，其

中增资宜都兴发并新建

１０

万吨

／

年湿法磷酸精制项目预先投入

４３６０．０１

万元； 增资宜都兴发

并新建

２００

万吨

／

年选矿项目预先投入

６７１６．１０

万元。公司本次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规定》等有关规定。同意公司本次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自筹资金。 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行为符合公

司发展利益需要，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金利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支出，不存在损害广大中

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２

、监事会核查后，发表意见认为：公司本次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自筹资金，内容及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相关法规

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符合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募集资

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

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全体股东利益的需要。

３

、保荐机构核查后，发表意见认为：公司本次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自筹资金，符合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披露并承诺的募集资金计划用途，不存在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上述募集资金使用行为经公司董事会和

监事会审议批准，全体独立董事亦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证券发

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

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

有关规定，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特此公告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证券简称：兴发集团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４１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１１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五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七届五次监事

会会议。会议应收到表决票

５

张，实际收到表决票

５

张，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4

2013

年

2

月

1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2336

证券简称：人人乐 公告编号：

2013-005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超募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了《关于批准开设超募资金专户二级子账户并签订超募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议案》，详见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2-041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09]1411

号文核准，本公司于

2010

年

1

月

4

日获

准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0,000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6.98

元，募集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

269,800

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12,381.55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57,418.45

万元，其中超募资金

105,178.45

万元。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批准， 公司和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

行福田支行于

2010

年

2

月

5

日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

"

募集资金监管协

议

"

），开设了超募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

"

专户

"

），账号为

1806014210002492

，用于超募资金

的存放和使用， 不做其他用途。 详见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0-001

）。

2012

年

3

月

14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

资金投资重庆地区新店建设项目的议案》， 同意重庆南川名润时代广场项目超募资金使用计

划。 详见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

2012-005

）。

2012

年

12

月

28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重庆南川名润时代广场超募资金

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陕西地区新店建设项目的议

案》、《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广西地区新店建设项目的议案》。 详见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2-041

）。

上述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分别为：重庆南川名润时代广场项目；西安海璟台北湾项目、西安

海荣青东村项目；南宁阳光新城蓝波湾项目。重庆地区的南川名润时代广场项目由公司子公司

重庆市崇尚百货有限公司实施；陕西地区的西安海璟台北湾项目、西安海荣青东村项目由公司

子公司西安市人人乐超市有限公司实施； 广西地区的南宁阳光新城蓝波湾项目由公司子公司

南宁市人人乐商业有限公司实施。

由于实施超募资金项目的主体为公司之子公司， 为满足现行会计制度确认成本支出的原

则要求，且区分超募资金项目实施主体、区分每笔支付款项所对应的项目，更加便于保荐代表

人的日常核查，经重庆市崇尚百货有限公司、西安市人人乐超市有限公司、南宁市人人乐商业

有限公司（甲方）分别与公司（乙方）、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福田支行

(

丙方

)

、安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丁方）商议一致，达成如下协议：

一、在乙方超募资金专户下，乙方为甲方在丙方开设超募资金二级子专户。 二级子专户分

别为：重庆市崇尚百货有限公司，账号：

1806014210002765

；西安市人人乐超市有限公司，账号

1806014210002757

；南宁市人人乐商业有限公司，账号

1806014210002749

。二级子专户仅用于

超募资金实施上述项目使用。

二、二级子专户为超募资金专项账户的附属账户，仅供区分超募资金项目实施主体、区分

每笔支付款项所对应的项目之用，不做任何其它用途，且每日余额均为零。

三、本四方监管协议为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补充，未有列明的事项按募集资金监管协议执

行。 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0-001

）。

四、协议文本一式六份，甲、乙、丙、丁四方各持一份，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深圳

监管局各报备一份。

特此公告。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二月一日

证券代码：

000043

证券简称：中航地产 公告编号：

2013-13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3

年

1

月

31

日下午

14:00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3

年

1

月

30

日

-1

月

31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3

年

1

月

31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3

年

1

月

30

日下午

3:00-1

月

31

日下午

3:00

。

3

、股权登记日：

2013

年

1

月

24

日

4

、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振华路

163

号飞亚达大厦西座

8

楼大会议室

5

、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6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7

、主持人：公司董事王建新（公司董事长仇慎谦先生因工作原因不能出席会议，由公司过

半数董事推举）

8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授权股东）共

27

人，代表股份

347,183,

430

股，占公司总股份

666,961,416

的

52.0545%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授

权股东）共

7

人，代表股份

346,574,180

股，占公司总股份

666,961,416

的

51.9632%

；参加本次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授权股东）共

20

人，代表股份

609,25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的

0.0913%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参加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中，关联股东及

股东代表

3

人，合计持有有表决权股份

334,421,060

股；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

24

人，合计持

有有表决权股份

12,762,370

股。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天虹商场租赁公司控股子公

司中航观澜地产

"

中航格澜阳光花园

"

房屋有关事项的议案》。表决结果

: 12,707,470

股同意（占

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698%

），

54,900

股反对（占

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02%

），

0

股弃权（占参加会

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同意， 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中航观澜地产发展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航观澜地产

"

）于

2007

年将中航格澜阳光花园

A

栋部分商业面积租赁

给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天虹商场公司

"

）作为商业零售经营场所，租赁期限

20

年。自商场开业之日起五年内，天虹商场公司以销售保底提成的方式按租赁年度交纳租金，即

当年主营业务收入中超出基础主营业务收入的部分按

10%

向中航观澜地产计交租金。

观澜天虹商场自

2007

年

4

月开业至今经营已满

5

年。鉴于

2007

年双方合同（以下简称

"

原合同

"

）约定租金额确定后每满五年交易双方就租金水平进行检讨，股东大会同意中航观澜

地产和天虹商场公司签订的《租金及租期补充协议》（以下简称

"

补充协议

"

），重新确定租赁房

屋的租金标准， 即天虹商场公司按照计租面积

16,286.37

平方米和租金标准每月每平方米

62

元向中航观澜地产交纳租金。同时，按照补充协议约定的租赁条件将

"

原合同

"

租赁期限延长

5

年，即租赁期限为

2012

年

4

月

26

日至

2032

年

2

月

23

日。按照补充协议约定的租赁期限和租

金标准，本次租赁事项总交易金额约为

27,731.91

万元。

公司关联股东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中航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和深圳中航城发

展有限公司及股东代理人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 由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对该议案进行

表决。

（二）审议通过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公司拟受托建设中航国际北

京航空城项目的议案》。表决结果：

12,700,970

股同意（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189%

），

14,900

股反对（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67%

），

46,500

股弃权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44%

）。

中国航空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航技北京公司

"

）于

2011

年

8

月获取了

"

北京经

济技术开发区核心区

57#

街区

57C1

、

57F1

、

57F4"

地块，拟用于开发中航国际北京航空城项目，

建设商业配套完善的标志性甲级写字楼及总部商务园区。 该项目建设用地面积为

53,411.8

平

方米，建筑面积约为

152,624

平方米。

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与中航技北京公司签订的 《

"

中航国际北京航空城项目

"

委托管理协

议》，由公司受托建设中航国际北京航空城项目，委托管理费为项目开发总成本

[

不含地价、土

地契税、委托管理费、营销费用及财务费用，以项目评审委员会审批通过后开发纲要中的成本

为准

]

的

5%

，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4,300

万元。

公司关联股东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中航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和深圳中航城发展有

限公司及股东代理人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由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对该议案进行表决。

（三）审议通过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公司

2012

年度关联交易事项

的议案》。表决结果：

12,700,970

股同意（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5189%

），

14,900

股反对（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1167%

），

46,500

股弃权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3644%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上市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股东大会经

审核确认

2012

年度公司及下属企业与关联方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为：

2012

年度公司及下属企业与关联方新增持续性关联交易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219,715,058

元，与关联

方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569,960,541

元。 公司在

2012

年度新增的部分偶发性重

大关联交易合同已单独提交董事会审议通过，包括：公司向南京中航工业科技城发展有限公司

借款不超过人民币柒仟万元整，期限

1

年，借款利息不超过人民币

490

万元整；公司向深圳格

兰云天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借款不超过人民币伍仟万元整，期限不超过

1

年，借款利息不超过人

民币

400

万元整；公司与中国航空技术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以现金

方式向公司控股子公司中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同比例增资

3,888.25

万元人民币， 其中公司增

资

1,983.0076

万元人民币； 公司受托建设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中航国际奥

体南楼项目，委托管理费预计约人民币

1,700

万元；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信托资金人民币

3.6

亿元受让公司持有的惠东县康宏发展有限公司

51%

股权所对应的股权收益权。前述信托期

限不超过两年， 到期后公司将按照合同约定以

11.8%/

年的溢价率回购惠东县康宏发展有限公

司

51%

股权所对应的股权收益权； 公司向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人民币信托贷款贰亿元

整，期限壹年，利息预计为

1,860

万元；公司向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信托贷款人民币肆

亿元整，期限壹年，利息预计为

2,520

万元；公司与金城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

有限公司和中航机电系统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向南京中航工业科技城发展有限公司同比例增

资合计人民币

4.6

亿元，其中公司增资

0.874

亿元；公司向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人民币

信托贷款贰亿贰仟万元整，期限壹年，利息预计为

1,386

万元；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西中航地产

有限责任公司向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出售南昌中航国际广场第

7

楼的房屋全部及其附属设

施设备，总价为人民币

1,880.48

万元。

公司关联股东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中航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和深圳中航城发展有

限公司及股东代理人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由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对该议案进行表决。

（四）审议通过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公司

2013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发生额的议案》。表决结果：

12,700,970

股同意（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189%

），

14,900

股反对（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67%

），

46,500

股弃权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44%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上市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股东大会同

意

2013

年公司及下属企业与关联方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生情况为：新增持续性关

联交易合同金额总计约人民币

17,394

万元， 该年度关联交易预计发生金额总计约人民币

69,

112

万元。

公司关联股东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中航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和深圳中航城发

展有限公司及股东代理人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 由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对该议案进行

表决。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黄劲业律师、 李瑮蛟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上）。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次股东大会全套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股票代码：

600900

股票简称：长江电力 公告编号：

2013－003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2013

年兑付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保证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12

长电

CP001

，债券

代码：

041254005

）兑付工作的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兑付资金，现将有关事宜公告

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

发行人：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

债券名称：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3.

债券简称：

12

长电

CP001

4.

债券代码：

041254005

5.

发行总额：

40

亿元

6.

本计息期债券利率：

4.68%

7.

到期兑付日：

2013

年

2

月

8

日

二、兑付办法

托管在上海清算所的债券， 其兑付资金由发行人在规定时间之前划付至上海清算所指

定的收款账户后，由上海清算所在兑付日划付至持有人指定的银行账户。债券到期兑付日如

遇法定节假日，则划付资金的时间相应顺延。

三、本次兑付相关机构

1.

发行人：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蔡伟伟

联系方式：

010-57081535

2.

主承销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一洁

联系方式：

010-67594821

3.

托管机构：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部门：运营部

联系人：王艺丹、刘歆

联系方式：

021-63323840

、

021-63323877

特此公告。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